§ AT "’/zl‘m’bﬁi}ﬁ%”‘%};}ﬁxi“ I pEn
113F B4 i F % 3334355

B w4
it 4 L EREE AL
TR A KRR
,)_’F)/\ /Aﬂ ;-a": 3‘ /:,)‘[‘—‘

AR A WA B R A A A F114

#£27213p ;;?ﬁ%%a*ﬁ-’%H#&ﬁT

B <

—_—

}%’r'_;F)‘/FE}‘?"O
TR D RE L

¥F22d

~ R REIE G

}%'/J-ijz::;igl ij‘r, #\%/‘,\

E
A 586 P E e~ T £ Rk B d B -

Jerem M & B o
ﬁ@iﬁi
B R S L S (T#—viﬁ ) B
?F 44 «L«Erﬁfﬁflf']% " ““@Fm”llfﬂﬁﬁi 3 % 116665
ﬂ\‘ﬂ%\ (TR AEAERT) B frﬁ]**tﬁ"fﬂ** R

RiTHAITE T'%p ff }* i AERAARL K?Z/f* 5
B fhihag ¥ o &@kJ%ii#ﬁéﬁééa§ﬁﬁiﬁﬁ
PR R 3 A FEGE o LB R AT 0%
AUTTZ AL RERRL T 5 R
AR A o AR A RELIIZETY 23P SHATAH AT B g
Farrre Ak g HAATE R (TR ) 500,000% 0 F G kL
ig\g;fﬁﬁgiwﬁ BERZNE 2 REZAGE
REREAFRFFZELHE ORI IR ETY 260 MBI Z

%— 7



» 5 ’a‘rufe' e S %Mlo 600~ 3 R4 g X2
ip TR 2 P Wﬂ Rtic s B ER AT o kL A
LBl AL %iﬁ%?éﬁ%oiﬁw R4 2.3 5
T}"o

ERN S E A - g
(CerEin: BM 2o LA G TR AR R JIE
HooAERALZ > AEFREFUTEFIARELL P Y o
wﬁ*uﬁ&&dL7%%JﬁrW iymzéﬁm\ﬁ@%
et 0 o I R
RIS AR L R 2 L F A T o ARG R
E%ﬁii.’@%hﬁ AR S

T 2b >3 % /i > L ) B 2 P 2
}’%Z' ?'Z*/’ﬁa‘j\—ni—r% e At E
I v

=
ey
/<»
=
S
I.
“‘?}\*
%
N
\ —
3
N~ Ry
bES
P
ks
(w

”*PF&”%ﬁi%i’
FERRZ 37 0 o RFERREA2 2

()*%&3;4 lfrEpﬂ’f’v“"o 9

=k
\‘_\Tg};

GREE L2 A e o x BESY R L
ZEF OLBAEFOEATIM Y HEHRFAL RELHR
TEEFTOMEERA AR BRI E P EF AR (B2
fRB5E &+ F $20305L AR 5 %R) o R A TE
o WHEpTam 2 BAAMG o AFEPME RS > 3
GERALETEG > TEFLFEATES > d HE
LR F (BB ERE0E S 3 16595 M AR 0 £
) o AP RLZAIEILAL P2 E L FRALTESF
SARL RN RTIREE > PRI MAREL AL PP L
AN ERFE AT R rr—gﬁ'ng; TR E Lz
§FLE2FF iﬁ%{;&.ﬂ.’



J=4

BEOAMAIRARVFH AT AL IFERA S RFEAH

Sl ' BEE ) TRRHKZFEE BT BRE T TR

LEEE RS R LREPEAL B

Z rr'g‘li'%ﬂj N rr‘%"{»ﬁ(’ﬂ 4M?‘M'§-’—,ﬁﬂ r;g-l-_\,’

SN Y i;»;—;;gﬁﬁ}%%i(iﬂal‘%%%%li@
2

Bk F /ARG 2

?xn‘?
#
t*

’E‘$4QEMEJ AR S AT

4%&3?199 TR~ PR T000000000%KkKk ;- it 4
%T TERE g R mmf«.fJ B TR AL BE K B8R
SEG TR AR S AL TR R QR T AT 0 T F
AR - AAH TERE |« TR, 2033 54
EHEZNTAERTEALA CERFEAFEITES (B
A ® £H3200F ) s ML g EEE2Z Foakw R
T LARL T %p%’+uar,x0%£a¢w
PR L2 WD ERAD D 2R AL
Fauf A AMep 857 I RE 2T w2 R
WL FTARAE AL Y2 B 2R IR AL Fip
R L T G e AT T L AL R RE G AR

2T
G s I I

BT R A REDIRAR A T dot A ern 2 h B TR
HhRA7 30 282 5 B3 B w o

AET RO HP R A B LB ER T 22 B SFD
ER PR ENC R RIS 2 UL S gm,.J o
PP B Y ik 0 N EFWE F T80 - $850E % 158 A
o

= EX & 114 = 2 : 21 2

TAATAR SRR S
B OF 6 RT

AR AT o

e RN FA 0 v E 8200 oo e MrE D PR T AP D

TFIE A 5 hot R )4

T T fe iEE «inLP”i‘j NP E s !
20p pAT IR FIEA O (RHE A ) o

(3.
(



ded EEFTRA L P 0 - BB AT

4 = ES E3 114 =& 2 t 24 p
FF RFF
R (EFPEATER)
SBL | FEA | Lo 2% FLp U L R
1 B 508 ~ | 113&7723p | 113#9% 25p Az
%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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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334號
原      告  高世榮  
            高佑銘  
被      告  東豐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莊庭  
訴訟代理人  王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鈞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1666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本件原告依記憶所及，並未有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是該系爭本票應係偽造者。故依法以系爭本票係偽造為由，爰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二人於民國113年7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0,000元，並簽有系爭本票、借款契契約書兼借據、專案契約書，及原告二人當日現場簽約時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並於同年7月26日以匯款之方式，扣除申辦專案費用，匯款410,600元至原告高世榮之指定帳戶內。嗣因原告迄今均未主動聯繫還款，故以系爭本票向鈞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被告執有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准許在案，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是被告得否主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影響原告之法律上地位，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應准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依票據之文義性，凡在票據上簽名者，即應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蓋章僅係代替簽名之方式而已。又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定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票據為無因證券，僅就票據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票據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仍應由執票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簽章非其所簽發，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位中原告「高世榮」、「高佑銘」簽名及簽章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本院相互檢視比對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二處「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與被告另所提之借款契約書兼借據、授權書、專案聲明契約書、切結書上之「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其中「高世榮」、「高佑銘」之簽章顯均為同枚（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49至51頁）；被告所提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其中收款人欄載明「高世榮」、帳號「000000000***」、匯款金額「肆拾壹萬零陸佰元整」，與被告另提原告高世榮存摺帳戶封面所載亦相同；末據被告所提現場簽約照片所示，亦可見原告二人分執「高世榮」、「高佑銘」之印章於系爭本票、借款契約書兼借據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蓋章等節（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堪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而依前開事證，足見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堪以採信；又原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復未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本件原告僅空言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及印章並非其所為，並據以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等詞，難謂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高世榮
高佑銘

		50萬元

		113年7月23日

		113年9月25日

		未記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334號

原      告  高世榮  

            高佑銘  

被      告  東豐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莊庭  

訴訟代理人  王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鈞院

    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鈞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1666號

    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本件原告

    依記憶所及，並未有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是該系爭本票

    應係偽造者。故依法以系爭本票係偽造為由，爰提起本件確

    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

    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二人於民國113年7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地政

    事務所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0,000元，並簽有系爭

    本票、借款契契約書兼借據、專案契約書，及原告二人當日

    現場簽約時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並於同年7月26日以匯款之

    方式，扣除申辦專案費用，匯款410,600元至原告高世榮之

    指定帳戶內。嗣因原告迄今均未主動聯繫還款，故以系爭本

    票向鈞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被告執有原告

    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准許在案，惟

    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是被告得否主張系爭本

    票之票據債權，影響原告之法律上地位，且此不安之狀態，

    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應准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

    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

    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依票據之文義

    性，凡在票據上簽名者，即應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蓋章僅

    係代替簽名之方式而已。又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

    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定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

    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

    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票據為無因證券

    ，僅就票據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

    票據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仍應由執票人

    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簽章非其所簽發，為被

    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發票人、

    共同發票人欄位中原告「高世榮」、「高佑銘」簽名及簽章

    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本院相互檢視比對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

    二處「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與被告另所提

    之借款契約書兼借據、授權書、專案聲明契約書、切結書上

    之「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其中「高世榮」

    、「高佑銘」之簽章顯均為同枚（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

    49至51頁）；被告所提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其中收款人

    欄載明「高世榮」、帳號「000000000***」、匯款金額「肆

    拾壹萬零陸佰元整」，與被告另提原告高世榮存摺帳戶封面

    所載亦相同；末據被告所提現場簽約照片所示，亦可見原告

    二人分執「高世榮」、「高佑銘」之印章於系爭本票、借款

    契約書兼借據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蓋章等節（見本院卷第

    53至55頁），堪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而依前開事證，足

    見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堪以採信；又原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

    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復未為其他舉證以實

    其說，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本件原告僅空言

    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及印章並非其所為，並據以請求確認

    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等詞，難謂

    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

    對原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高世榮 高佑銘 50萬元 113年7月23日 113年9月25日 未記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334號
原      告  高世榮  
            高佑銘  
被      告  東豐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莊庭  
訴訟代理人  王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鈞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1666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本件原告依記憶所及，並未有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是該系爭本票應係偽造者。故依法以系爭本票係偽造為由，爰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二人於民國113年7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0,000元，並簽有系爭本票、借款契契約書兼借據、專案契約書，及原告二人當日現場簽約時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並於同年7月26日以匯款之方式，扣除申辦專案費用，匯款410,600元至原告高世榮之指定帳戶內。嗣因原告迄今均未主動聯繫還款，故以系爭本票向鈞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被告執有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准許在案，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是被告得否主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影響原告之法律上地位，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應准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依票據之文義性，凡在票據上簽名者，即應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蓋章僅係代替簽名之方式而已。又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定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票據為無因證券，僅就票據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票據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仍應由執票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簽章非其所簽發，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位中原告「高世榮」、「高佑銘」簽名及簽章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本院相互檢視比對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二處「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與被告另所提之借款契約書兼借據、授權書、專案聲明契約書、切結書上之「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其中「高世榮」、「高佑銘」之簽章顯均為同枚（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49至51頁）；被告所提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其中收款人欄載明「高世榮」、帳號「000000000***」、匯款金額「肆拾壹萬零陸佰元整」，與被告另提原告高世榮存摺帳戶封面所載亦相同；末據被告所提現場簽約照片所示，亦可見原告二人分執「高世榮」、「高佑銘」之印章於系爭本票、借款契約書兼借據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蓋章等節（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堪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而依前開事證，足見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堪以採信；又原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復未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本件原告僅空言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及印章並非其所為，並據以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等詞，難謂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高世榮
高佑銘

		50萬元

		113年7月23日

		113年9月25日

		未記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334號

原      告  高世榮  

            高佑銘  

被      告  東豐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莊庭  

訴訟代理人  王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鈞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1666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本件原告依記憶所及，並未有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是該系爭本票應係偽造者。故依法以系爭本票係偽造為由，爰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二人於民國113年7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0,000元，並簽有系爭本票、借款契契約書兼借據、專案契約書，及原告二人當日現場簽約時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並於同年7月26日以匯款之方式，扣除申辦專案費用，匯款410,600元至原告高世榮之指定帳戶內。嗣因原告迄今均未主動聯繫還款，故以系爭本票向鈞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被告執有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准許在案，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是被告得否主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影響原告之法律上地位，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應准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依票據之文義性，凡在票據上簽名者，即應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蓋章僅係代替簽名之方式而已。又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定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票據為無因證券，僅就票據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票據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仍應由執票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簽章非其所簽發，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位中原告「高世榮」、「高佑銘」簽名及簽章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本院相互檢視比對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二處「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與被告另所提之借款契約書兼借據、授權書、專案聲明契約書、切結書上之「高世榮」、「高佑銘」之簽名、簽章，其中「高世榮」、「高佑銘」之簽章顯均為同枚（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49至51頁）；被告所提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其中收款人欄載明「高世榮」、帳號「000000000***」、匯款金額「肆拾壹萬零陸佰元整」，與被告另提原告高世榮存摺帳戶封面所載亦相同；末據被告所提現場簽約照片所示，亦可見原告二人分執「高世榮」、「高佑銘」之印章於系爭本票、借款契約書兼借據發票人、共同發票人欄蓋章等節（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堪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而依前開事證，足見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堪以採信；又原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復未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本件原告僅空言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及印章並非其所為，並據以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等詞，難謂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高世榮 高佑銘 50萬元 113年7月23日 113年9月25日 未記載 





